电子制作比赛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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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竞赛流程：
选手按抽签顺序入场，赛前检查组委会提供的统一焊接套件（含电路板、电子元件、焊锡等）及工位设备（电烙铁、镊子等）。竞赛时间为1小时，听指令后开始焊接，完成后举手示意，裁判记录结束时间，选手需清理工位焊渣等杂物后离场。

二、 评分标准（总分100分）
   （1）完成速度（30分）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焊接，超时按比例扣分，未完成则此项为0分；最快完成者获满分，其余按用时排序递减计分。
   （2）焊点质量（50分）：核心评判焊点是否饱满、光滑、呈内凹圆锥状，无虚焊、假焊、短路；元件排列整齐、无颠倒错位，每处缺陷扣2-5分。
   （3）作品运行效果（20分）：通电后需实现预设功能（如LED点亮、蜂鸣器发声等），功能完全正常得满分，部分失效按比例扣分，完全不运行则此项为0分。

三、基础规范：
（1）必须穿戴防护眼镜，正确使用电烙铁，违反安全操作扣5-10分，发生安全事故直接取消成绩。
（2）迟到15分钟以上不得入场，竞赛期间休息、饮水耗时均计入比赛时间。
